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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之制定與發展： 

兼論 2018年修法重點 
 

王保鍵* 

《摘要》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運用公共政策理論及行政法學概念，探討客

家基本法之制定（2010 年）與修正（2018 年），獲致：1.客家基本法

之制定與修正，與政策窗開啟（政治流的變化），密切相關。2. 2010

年客家基本法以客家族群「集體權」保障為主，2018 年客家基本法，

將「個人權利」保障機制入法，並實施客語為國家語言、通行語言、

教學語言。3. 2018 年客家基本法建構出多元的客家政策工具，並以

「客語」的保存及推廣為法制建設重心。此外，探索客家文化在「精

神」、「物質」、「智力」、「情感」等特徵之總和，應為下一階段

法制建設的重心。 

[關鍵詞]：客家基本法、客家語言、政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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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 1980 年代民主轉型浪潮下，臺灣社會出現「族群」分類概念，並成為原住

民及客家「族群運動」基礎（王甫昌，2008）。1987 年《客家風雲雜誌》發行及

1988 年的「還我母語」大遊行，驅動臺灣客家運動的發展。1 臺灣客家運動迄今已

有 30 年，相關具體成果為：1. 設立「客家事務專責機關」，即成立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2012 年 1 月 1 日改制為客家委員會）；2. 建構「客家知識體系」，包含中央

大學客家學院、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高雄師範大學客

家文化研究所、以及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等「三院二所」；3. 建置

「客家傳播媒體」，包含 2003 年 7 月 1 日開播的「客家電視頻道」2 及 2017 年 6

月 23 日開播的「講客廣播電臺」；4. 2010 年制定客家基本法。 

按「基本法」具有「憲法之補充法」效力，客家基本法為客家發展重要里程

碑，並具有：1. 建構客家政策與事務推動之制度化機制，如將「客家人」、「客

語」、「客家族群」等定義予以實定法化，或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賦予「客

庄」法定地位等；2. 將客家委員會成立以來所推行的相關行政措施，提升為「法

律」層次，如辦理客語認證與推廣、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發展客語生活化之學習

環境、獎勵客家學術研究等。然而，客家青年人及都會區客家人之客語流失危機日

益嚴峻，客家事務更擴及文化產業及生活營造等領域，政府陸續推出新興重大客家

政策（如國家級浪漫臺三線、客庄伯公醫療行動網），確實需要更多元的政策工

具，俾利提升客家施政量能，故政府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修正公布客家基本法。 

當代客家事務，在制度化及法制化發展下，「國家機器」已成為推動客家政策

的引擎，政府的「制度」設計深刻地影響客家族群的「行為」。本文以文獻分析

法，以兩個主題為探討重心：1. 運用公共政策理論研究客家基本法為何得以制定與

                                                      
1  關於臺灣客家運動的起點，約略有兩種觀點：1. 1987 年 10 月 25 日，發行《客家風雲雜

誌》（邱榮舉，2015；張維安，2015：106）；2. 1988 年 12 月 28 日，臺北「還我母語」

大遊行（宋學文、黎寶文，2006）。 
2  2003 年 7 月 1 日，客家電視頻道正式開播，剛開始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每年依法招標，

並先後由臺視、臺視文化與東森電視等商業電視臺承攬；但因一年一標之穩定性與連續

性均不足，遂於 2007 年 1 月 1 日，依無線電視公股釋出條例規定，改委託財團法人公共

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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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2. 運用行政法學理論，解析新修正客家基本法，對客家事務的推動及發展有

何影響？ 

貳、理論分析 

本文在公共政策理論面向，將就政策窗理論予以探討；在行政法學理論面向，

將討論法律位階理論，俾作為後續討論客家基本法之基礎。 

一、政策窗理論 

1951 年 H. D. Lasswell 與 Daniel Lerner 出版《政策科學—範疇與方法的最近發

展》一書，開啟「政策科學」（Policy Science）研究的新領域。在界定公共政策

時，Dye（1998: 3）的政府選擇作為或不作為的過程（whatever governments choose 

to do or not to do）是較被廣泛使用之定義。意即，公共政策並非僅探討政府的行動

（action），也要注意政府的不行動（inaction）。 

傳統的公共政策的研究途徑，階段論者（或稱循環論）觀點，將公共政策運作

分成問題認定、議程設定、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等六個階

段（Dye, 1998: 28）。3「階段論」是將政策產出過程劃分為若干階段，就各階段所

涉及各項相關要素與活動深入探討，並強調各階段的順序性（吳定，2009；謝雨

豆、郭昱瑩，2014），不同的階段的政策活動與政府部門的職能分工相關，如政策

合法化與立法部門的職能高度相關。 

階段論者將政策過程視為具有順序性的客觀理性分析過程。然而，階段論者無

法解釋特定事件對政策產出的關鍵性影響，如 2013 年 7 月陸軍發生某下士不當管

教致死，引發「白衫軍運動」，迫使立法院於 2013 年 8 月召開臨時會以「修法一

                                                      
3 為避免以正確的方法解決了一個錯誤的問題之「第三類型錯誤」（ type III error）

（Schwartz & Carpenter, 1999）缺失，Dunn（1994）認為政策分析中「問題建構」有其優

先性。Howlett（2009）指出，公共政策的各個階段即是進行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

過程：如議程設定為問題識別（problem recognition）、政策規劃為設計問題解決方案

（proposal of solution）、政策合法化為選擇問題解決方案（choice of solution）、政策執

行為實施解決方案（putting solution into effect）、政策評估為監測結果（monitor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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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到位、實施分兩階段」火速修正軍事審判法。在政治的真實世界中，決策者的有

限理性，或政治事件驅動政策產出等情境，都無法以階段論觀點來解釋，遂有「反

階段論」的興起，將政策過程視為非理性分析之政治活動過程。諸如，Paul A. 

Sabatier 的「倡導聯盟」（advocacy coalition），或 John W. Kingdon 的「政策窗」

（policy window），或 R. A. W. Rhodes 等人的「政策網路」（policy network）模式

等（吳定，2009：9），都可歸類於反階段論者。 

Kingdon 的「政策窗」模式係以垃圾桶決策模式（garbage can model）為基礎所

提出的多元流（multiple-streams）的理論概念（魯炳炎，2009）。基本上，Kingdon

以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之三流匯集（three streams converge），為政策窗開啟的

時機：1. 問題流（problem stream）：指一個議題具有公共性，並獲得政府重視，納

入政府議程，構思解決方案；2. 政策流（policy stream）：指由政府官員、民意代

表、學者專家、利益團體等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分析政策問題，並提出各

種可能的解決方案；3. 政治流（politics stream）：指執政權的更迭、國會政黨席次

結構的改變、民意的變化等（Béland & Howlett, 2016; Howlett, McConnell, & Perl, 

2014; Kingdon, 1995; Ridde, 2009）。 

若將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之三流匯集，政策窗開啟，進入政策制定程序，

將匯流（streams converge）與政策議程設定階段（agenda-setting stage）串接，又可

分為：1. 三合一新支流模式（three-into-one tributary model）：三流匯集讓政策窗開

啟，轉化為政策制定程序的新支流（policy process stream）；2. 三流兩階段模式

（three streams two stages model）：第一階段為 Kingdon 的三流匯集，促使政策窗

開啟；第二階段為過程流（process stream）、政策流、政治流（Howlett et al., 

2014）。 

 

 

 

 

 

圖 1 政策窗開啟與政策議程設定 

資料來源：整理自 Howlett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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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運用政策窗理論模式，探討 2010 年制定客家基本法及 2018 年修正客家

基本法。 

二、法律位階理論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憲法第 172 條

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 條規定，法律不得

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

令。上開條文形成「法律位階理論」之基礎。 

（一）憲法與基本法 

我國為單一國（unitary state）體制，採行成文憲法。許多公共政策的推動，以

制定「法律」為執行依據。為確立政府推動特定事務之基本方針與原則，並作為相

關下游法律制定之準據，我國法制發展出「基本法」之體例。 

「基本法」，具有確立政策方向、政策目標、架構該領域法體系規範之功能。

諸如，科學技術基本法、教育基本法、通訊傳播基本法、環境基本法、原住民族基

本法、客家基本法等。此外，部分法律雖無基本法之名稱，卻有基本法之實質規範

效果，如依據憲法第 118 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第 1 項制定地方制度法為實施地

方自治之準據，具有地方自治之基本法性質。 

客家基本法乃推動全國客家事務所建立之制度性規範，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前段（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之基本國策理念的具體化，具有連結憲法與

一般各別法律關係之作用，舉凡涉及客家事務者，固不得違反客家基本法之規範，

更應優先其他法律而適用，以賦予客家基本法來自基本法效力上之特殊位階（客家

委員會，2017）。 

而客家基本法之特殊位階性，可藉客家基本法及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競合，予

以闡明。客語為國家語言，客家基本法第 3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而實施客語為通行

語之規範涉及：1. 客家基本法第 4 條規定，係由客家委員會公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並實施客語為通行語；2. 依行政院 2018 年 1 月 4 日第 3583 次會議通過國家語

言發展法草案第 12 條規定，特定區域通行之國家語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經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指定之。上開兩種法律對客語為通行語規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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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基於客家基本法之特殊位階，及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第 1 條第 2 項規定，自應

優先適用客家基本法規定，由客家委員會公告客語為通行語之實施區域。 

（二）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 

行政命令，有兩種分類方式：1.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可分為「職權

命令」及「授權命令」兩類；2. 行政程序法將行政命令分為「法規命令」（第 150

條）及「行政規則」（第 159 條）兩類，並於同法第 174 條之 1 設有「定期失效條

款」。4 而若就「授權命令」之性質，可分兩種屬性：一為可對外部發生法律效果

的「法規命令」，另一為「無」對外部發生法律效果之命令，如組織規程、辦事細

則。 

區辨「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有助於理解客家基本法之法制建設進程。

按「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之差異為：1. 法規命令之位階高於行政規則（行政

院法規委員會，2011：445）；2. 限制人民權利或課予人民義務或其他重要事項之

規定，必須以法律授權之命令（法規命令），且其授權目的、內容及範圍必須具體

明確；而行政規則，不得就法律保留事項為規定，且規定內容不得牴觸法律授權之

命令（各機關依行政程序法修訂主管法規之參考原則第 2 點及第 4 點）；3. 法規命

令之名稱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

「準則」等 7 種；至於行政規則之名稱，除避免與法規名稱相同外（中央行政機關

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2 點及第 6 點），應依其性質以「要點」、「注意事項」、

「作業程序」、「須知」、「原則」、「基準」、「規範」定名，其性質特殊者，

並得以「章程」、「範本」、「方案」、「補充規定」、「表」定名（臺北市法規

標準自治條例第 37 條第 2 項）。 

此外，依司法院釋字第 707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基於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

政府之行政措施雖未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但如涉及公共利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

之保障等重大事項者，原則上仍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始得

據以訂定法規命令」。 

                                                      
4  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之 1 規定，本法施行前，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訂定之

命令，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以法律規定

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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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法律位階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客家委員會實務運作上，在 2018 年以前，客家委員會所發布的「法規命

令」，並非依據客家基本法（2010 年），而係依據其他法律：如依規費法第 10 條

第 1 項規定，訂定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規費收費標準及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場地設備使用規費收費標準；或依獎章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

訂定客家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而客家委員會為推動客家基本法（2010 年），

並無訂定法規命令，而是大量運用行政規則，如客家委員會奬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

作業要點、客家委員會推行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補助作業要點、客家委員會獎助客

家學術研究計畫管制考核實施計畫、客家委員會臺三線識別標誌授權非營利使用原

則等。5 

為完善客家事務之法規範體系，2018 年修正之客家基本法，除新增相關執行性

規定外，並以「日出條款」規範待立法事項，以及以明文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

命令」。依修正後客家基本法第 4 條第 3 項、第 11 條第 2 項、第 12 條第 2 項、第

12 條第 3 項、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訂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通行語實施辦

法、客語能力認證辦法、客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獎勵辦法、

客家知識體系發展獎勵辦法等 5 種法規命令。上開法規命令訂定，有涉及中央法令

                                                      
5  客家委員會訂定的部分行政規則，縱使於要點第一點明定客家基本法之依據條文，但因

母法並未授權訂定法規命令，故其性質仍是「行政規則」；如客家委員會奬勵客語績優

公教人員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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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須進行跨部會協調工作者，如涉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及師資培育法之協調；亦

有涉及地方負擔經費者，依司法院釋字第 550 號解釋意旨，需與地方自治團體進行

協商。 

參、客家基本法之制定及修改 

臺灣客家運動的發展，以還我母語（還我客家話）為訴求，並以客語傳承為核

心問題，訴求建構客語公共性、平等性之制度性保障機制。客家基本法之制定與修

改，一方面是客家族群保障機制之法制化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國家語言傳承、復振

及發展之法制化過程。 

一、客家基本法之制定 

檢視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之立法審議過程，可觀察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之成立，旨在處理客語傳承問題。立法院於 2001 年 4 月 18 日法制、內政及民族兩

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時任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籌備處兼主任徐正光報告時指出，「建立客家語言的存續機制」為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成立後的第一項施政重點，具體策略包含：1. 成立客語教育委員會，2. 推動語言

平等使用法案，3. 獎助幼稚園客語實驗教學，4. 表揚對客家母語教學有貢獻之教師

及學校（立法院，2001：6-7）。為研擬語言平等使用法案，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02 年委託施正鋒及張學謙進行語言政策及制定「語言公平法」之研究，擬議語言

公平法草案。 

嗣後，因推動客家事務之政策工具不足，6 及受到原住民族基本法（2005 年）

公布施行之影響，7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06 年 5 月 29 日召開「建構臺灣客家文

                                                      
6 2001 年 5 月 16 日公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設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但未制

定任何其他推動客家事務的相關法律，在「有組織法，無作用法」架構下，推動客家事

務之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選擇，侷限於以預算補助為主的政策工具；相關的政

策推動，在法令依據上，也僅能以「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行政規則」（行

政程序法第 159 條）為規範基礎。 
7 2004 年成立的臺灣客家研究學會，向客家委員會提出建言，希望能仿傚原住民族基本

法，制定客家基本法（施正鋒，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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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基礎」座談會，由主任委員親自主持，並邀集徐正光、蕭新煌等學者專家，

就建構臺灣客家文化發展基礎，擘劃客家社會藍圖等議題交換意見，並決定成立

「客家發展策略小組」，由徐正光擔任召集人。8「客家發展策略小組」成立後，隨

即進行客家基本法草案研擬工作（施正鋒，2013；曾建元，2016）。 

事實上，2000 年總統大選，我國首度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後，關注於族群語

言議題：教育部於 2001 年擬具語言平等法草案，2003 年行政院核示將語言平等法

草案研議、制定等事項移由文化建設委員會主政，2008 年行政院會議通過國家語言

發展法草案並送請立法院審議（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8）。9  

意即，延續還我母語大遊行之基調，公共政策之「問題流」仍為客語傳承問

題，在「政策流」已有制定專法以建構客語存續機制之政策構思。但因當時行政權

與立法權分屬不同政黨，屬「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政治流」尚未成

形，「時機」（window of opportunity）未到，政策窗（policy window）無法開啟。 

2008 年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提出的客家政策主張包含 3 個原則及 3 個重

點，並主張：「運用必要的法律和行政途徑，提升客家族群的整體地位，具體措施

包括：設置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促進其文化傳承與發展；立法建立公事語言制

度，確立客語的平等地位；同時加重各項有力措施，以增進客語的學習與傳揚（國

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8）」。顯見客語傳承的問題，及制定專法的政策主張，已

為國民黨所吸納。 

馬英九就任總統後，推動客家基本法之立法，當時立法院多數黨亦為國民黨，

形成行政權與立法權同屬一政黨的「一致性政府」（unified government），在政治

流的變化下，讓制定客家基本法之政策窗開啟。10 

                                                      
8 參閱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大事記網頁（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 

ID=445&PageID=34638）（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9 2004 年 10 月 17 日，文化建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文化部）召開「族群與文化發展會

議」，邀請蕭新煌、柏楊、阮銘、廖瓊枝等人，時任總統陳水扁表示，推動「國家語言

發展法」已刻不容緩（徐珮君，2004）。至 2008 年 1 月 30 日行政院第 3078 次會議通過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總說明，總說明首段指出：「臺灣社會擁有多元族群，為多元語言

及文化國家；近年來民間迭有以『還我母語』表達族群平等之訴求……」。 
10 2010 年 1 月 27 日公布施行客家基本法，促使客家事務產生 3 個主要的變化：1. 客家政策

由二主軸，調整為三重心：由原來重視語言及文化傳承二大主軸的政策取向，增加「繁

榮客庄」之「經濟」取向，成為以「傳承客家語言」、「發揚客家文化」及「繁榮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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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促成政策窗開啟的原因為：1. 問題流的改變，新的問題出現並獲得公眾的注

意；2. 政治流的改變，政黨輪替、政府官員更迭、政黨國會席次變化等情勢變遷

（陳恆鈞、劉紹祥，2007）；3. 發生重大爭議或危機事件（Howlett et al., 2014）。

1988 年 12 月 28 日的還我母語大遊行，設定客語傳承為客家發展的核心問題，2001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設立之際，已有制定語言平等法草案以建構客語存續機制的構

思，後受原住民族基本法施行衝擊，2006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就已邀請學者專家成

立專案小組擬議客家基本法草案，客語傳承問題持續存在。而 2008 年 5 月政黨輪

替，由「分立政府」轉變為「一致性政府」，11 政治流改變，促使政策窗開啟，讓

客家基本法進入政府議程。 

進一步運用 Howlett 等人的政策窗模型（圖 1），檢視客家基本法的立法過

程，可以觀察到，行政院 2009 年 10 月 22 日第 3167 次會議通過並送請立法院審議

之客家基本法草案，共計 14 條，未有「全國客家日」之規定；係於立法院審議客

家基本法草案時，採用立法委員管碧玲等 26 人所擬具客家基本法草案第 15 條。12 

二、客家基本法之修正 

按法律之實施，其法效性及拘束力，須以強制力為後盾。然而，2010 年客家基

本法僅為一般性、原則性的規範，無強制力，僅為「訓示」規定性質，致使客家基

本法之政策工具，有其侷限性，且缺乏作用法性質之執行性規定，而損及預期政策

                                                                                                                                                  
文化產業」三重心的客家政策方向。客家委員會也因應基本法之制定，而調整內部組織

結構，新設「產業經濟處」。2. 提升既存的政策工具之法規範位階：將客委會已運行的

政策工具，由「行政規則」提升至「法律」層次，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

展客家學術機構作業要點（2003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作業要

點（2003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展海內外客家事務交流合作活動補助要點（2002

年）等已推行業務，提升至客家基本法規範。3. 創設新的政策工具：在法律層次，增加

新的政策執行機制，諸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國家考試設立客家事務相關類

科」、「訂定全國客家日」等。 
11 2000 年 5 月 20 日，我國首度政黨輪替，民進黨陳水扁就職總統，立法院多數黨為國民

黨，屬「分立政府」。至 2008 年 5 月 20 日，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馬英九就職總

統，立法院多數黨仍為國民黨，轉變為「一致性政府」。 
12 立法院審議客家基本法草案計有兩案，一案為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者，另一案為立法

委員管碧玲等 26 人所擬具者，訂定全國客家日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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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傳承客語）之達成。例如，客家委員會依 2010 年客家基本法第 10 條（現為

第 15 條）規定，積極結合各級學校，發展客語生活化之學習環境；然而，客家委

員會培育並認定的「客語薪傳師」，如欲在學校擔任客語老師（客語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就會受到國民教育法及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之限制。 

再者，長期以來，一直有將族群語言定位為國家語言，並在法律層次保障各語

言的平等地位之政策倡議，如陳水扁總統主政時所提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2011

年 7 月 3 日，臺灣客家聯盟等團體於《自由時報》發表聲明，呼籲朝野政黨重新提

出並充實過去已討論過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蕭阿勤，2012：8）。總統候選人蔡英

文隨即將客語列為「國家語言」之一的政策主張（ETtoday 政治中心, 2011）；然

而，2012 年的總統選舉結果，蔡英文敗選，政治流未改變，政策窗無法開啟。 

2016 年總統大選，蔡英文再度提出，客語為「國家語言」，應進入公共領域之

政策主張（謝幸恩，2015），選舉結果，除蔡英文當選總統外，更重要的是，立法

院由民進黨取得多數席次，再度形成完全執政的一致性政府，13 政治流改變，讓修

正客家基本法之政策窗開啟。 

事實上，早在陳水扁主政時，就已提出國家語言專法之立法草案，惟當時屬

「分立政府」，無法完成立法。客家基本法之修正，是國家整體族群語言法制建設

工作的一部分；即以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暨修正客家

基本法等三部法律為中心，就「國家語言」、「地方通行語言」、「教學語言」三

層面，展開族群語言立法工作。而 2016 年 5 月 20 日，我國第三次政黨輪替，政策

窗開啟，已完成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制定，客家基本法之修正，國家語言發展法

草案已通過立法院教育委員會之審查。 

綜上，客語瀕危、客語為國家語言等議題之「問題流」存在已久，亦存有制定

（修正）法律之倡議（政策流），惟因「政治流」未有變化，「時機」未至，無法

成就。適逢 2008 年及 2016 年兩次政黨輪替，政治流改變，形成行政權及立法權皆

由同一政黨所掌握的「一致性政府」，促使政治流與問題流、政策流三流匯集，政

策窗開啟，並在政黨政治理念差異下，國民黨選擇單獨制定客家基本法，民進黨選

                                                      
13 2016 年 1 月 16 日總統副總統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合併舉行投票，選舉結果，立法院由民

進黨取得過半數席位，第 9 屆立法委員於同年 2 月 1 日就職，民進黨為多數黨，總統蔡

英文於 5 月 20 日就職，故 2 月 1 日至 5 月 20 日屬「分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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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搭配其他法律修正客家基本法。14 

肆、2018 年客家基本法之制度設計 

2018 年修正的客家基本法，所建構的制度性機制及其對客家發展的影響，討論

如次。 

一、個人權利保障之入法 

2010 年客家基本法採客家族群「集體權」保障，尚未有「個人權利」保障之建

構。2018 年修正客家基本法，將「個人權利」保障機制入法，為一重大進程；然

而，在行政院審議法案過程中，個人權利是否應納入基本法規範，曾經遭受法制單

位的挑戰。 

客家委員會於 2017 年 2 月提報行政院審議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第 12 條第 1 項

規定：「人民有要求以客語作為學習語言之權利」，以及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人民有要求以客語接近使用政府服務及公共資源之權利」。案經行政院政務委員

林萬億於 2017 年 3 月 9 日召開「審查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會議」，15 行政院法規

委員會援引 2003 年 4 月 17 日行政院法規委員會諮詢會議關於「基本法制定之必要

                                                      
14 按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得報告時指

出：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布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已明確揭示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對國家語言之定義亦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因此，客

語也可以是「國家語言」之一，除法制層面肯定客語為國家語言之地位，更揭示國家對

少數語言的重視（立法院，2018：161）。 
15 客家委員會雖形式上設有法規委員會，但因專責法制人員不足，致使法制業務無法深

入。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4 點規定，草擬法案後，應與

其他相關之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協商；然而，因本修正草案未踐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

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4 點規定之協商程序，3 月 9 日會議僅能就本修正草案進行

整體性討論，由客家委員會參酌與會各機關（單位）意見，於會後再邀集各部會等進行

協商，並據以修正相關條文後，再由行政院續行審查（行政院秘書長 2017 年 3 月 17 日

院臺客字第 1060167193 號函）。因此，「2017 年全國客家會議議題研析報告」，關於

「客家基本法與客家法制建設」分組議題指出，客家委員會內部應設置法制專責單位

（例如法制處、法制組），或充實法律專業人員，推動客家法制建設，以法律建立永續

之客家政策制度（客家委員會，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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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律位階及規範效力疑義案」結論，16 建議客家委員會注意制定基本法應避免

有使人民產生實體上請求權之規定。17 

然而，教育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18 環境基本法第 34 條第 1 項，19 於立法政

策之考量，亦可賦予人民實體上請求權。又原住民族基本法中關於住宅政策（第 16

條）、工作權（第 17 條）、健康照顧權（第 24 條）、社會福利權（第 26 條）、

都原政策（第 28 條）、司法權（第 30 條）等規定，皆具有個人權性質（陳張培

倫，2015）。且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亦肯認司法機關於審查法律之違憲性時，應尊重

「立法形成自由」或「立法裁量」之空間（如司法院釋字第 554 號或第 639 號解

釋）。 

嗣後，經跨部會協商，行政院於 2017 年 5 月 2 日召開「審查客家基本法修正

草案第 2 次會議」，維持原條文規定，將「客語作為學習語言、接近使用政府服務

及公共資源之權利」入法，並經行政院會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案經立法院審議

後，最後通過的客家基本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人民以客語作為學習語言、接近

使用公共服務及傳播資源等權利，應予保障」。20 

                                                      
16 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同仁將來參與審查基本法草案時，應表達盡量不須制定及其理由，如

仍無法阻止立法，應注意毋庸納入「關於制定基本法應避免之情形部分」：1. 憲法與其

他法律已經完備之事項，毋庸重複規定；2. 不應有設組織之規定；3. 不應有中央與地方

權責劃分之規定；4. 避免有使人民產生實體上請求權之規定；5. 對於事屬當然之事項，

毋庸再予明文規定（行政院法規委員會，2011：453）。 
17 依行政院秘書長 2017 年 3 月 17 日院臺客字第 1060167193 號函關於林政務委員萬億主持

審查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會議結論第 2 點後段：就客委會所詢本修正草案是否有「使人

民產生實體上請求權」之規定問題，請行政院法規會於會後協助檢視。 
18 教育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享有請求學力鑑定之權利。」 
19 環境基本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各級政府疏於執行時，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依法律規定

以主管機關為被告，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20 2018 年客家基本法第 3 條第 2 項，係將 2010 年舊法第 12 條，與行政院草案第 12 條第 1

項及第 14 條第 1 項，加以整合。按 2010 年客家基本法第 12 條規定：「政府應保障客家

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依法扶助規劃設立全國性之客家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對製播

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得予獎勵或補助」，本條文立法理由為：鑑於

現有客語廣播電臺數量，相對於客家族群之社會人口組成比例明顯不足，且均屬於中小

功率電臺；另現行客家電視頻道亦屬委託經營性質，均尚不足以發揮傳承及推廣客家語

言、文化之功能，為保障客家族群之傳播及媒體近用權，並有效達成客家語言、文化之

傳承及發揚，爰明定政府應扶助相關公共媒體經營機構，規劃設立全國性之客家廣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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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出條款」之催生立法 

按立法技術上的「日出條款」有二類：一為「立法催生條款」，指為使特定事

項盡快完成立法程序，於法律中規定完成立法期限；另一為「定時生效條款」，指

因應新法施行所需相關配套措施之準備，於法律中明定未來生效時間（羅傳賢，

2014：257）。新修正客家基本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11 條第 1 項、第 17 條第 1 項

規定，雖未明定立法完成期限，但仍具有立法催生之效果。 

（一）制定客家語言發展法 

依客家基本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客家語言發展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惟實際

上，行政院會通過的客家基本法草案中，並無客家語言發展法之設計，係於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審議法案時，立法委員基於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已施行，考量客家族群

也應有語言發展法，而納入條文規範。 

按客家基本法內容係以客家政策為根本領域，多屬原則性、抽象性之規定，仍

賴制訂法律或頒布命令方得具體化，據以實施（客家委員會，2017）；具有作用法

之性質的客家語言發展法，俟其完成立法，推動客家事務之政策工具，將更加完

善。 

（二）建構財團法人型態的客家事務專責機構21 

                                                                                                                                                  

電視專屬頻道（客家委員會，2009）。復依司法院釋字第 364 號解釋理由書，學理上所

謂「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乃指一般民眾得依一定

條件，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許其行使表達意見之權利而言。就上開立法理由

及大法官解釋意旨，2010 年客家基本法第 12 條之立法目的，旨在設立全國性之客家廣播

及電視專屬頻道，並非從個人權利保障角度著眼。 
21 我國法制關於「機構」的概念：1. 以公部門為主者，如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

及第 16 條之附屬機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公營事業機構；2. 包含

公私立團體者，如醫療法第 2 條之醫療機構、終身學習法第 4 條之終身學習機構、大學

法第 2 條之高等教育機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5 條之職業訓練機構及就業服務機

構、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 條第 5 款之長照服務機構等。因「財團法人」為私法人性質，

本文遂以客家事務專責「機構」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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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客家基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

展中心，辦理客語研究發展、認證與推廣，並建立完善客語資料庫等，積極鼓勵客

語復育傳承及人才培育；其設置及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同法第 17 條第 1 項

規定，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辦理全國性之客家公共廣播

及電視等傳播事項；其設置及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按「財團法人」係以獨立財產為基礎，由法律創設人格之權利義務主體，現行

關於財團法人之設立及管理，係以民法相關規定及各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職權命令或

行政規則為主要依據，並未區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與「民間捐助之財團法

人」，行政院會已於 2017 年 4 月 6 日通過財團法人法草案，依其性質不同，對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採高密度監督，對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採低密度監督（行政院新

聞傳播處，2017a）。22 客家基本法揭示應設立的「財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

心」及「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性質。 

目前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督機制，由行政院發布的一般性規範，略有：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機制作業要點、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監督要點、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作業原則、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派作業

規定等相關規定。而各部會基於主管機關身分，亦可訂定相關監督規範，如原住民

族委員會依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設有「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性質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並訂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

事業基金會監督管理要點、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企業工會代表董事候

選人選任罷免辦法、捐助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獎勵辦法等規範，予以

                                                      
22 依立法院 2018 年 6 月 27 日三讀通過財團法人法第 2 條規定，財團法人，指以從事公益

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私法人；而「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指財團法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1. 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

公營事業捐助成立，且其捐助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2. 由前款

之財團法人自行或前款之財團法人與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共同捐助成

立，且其捐助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3. 由政府機關（構）、公

法人、公營事業或前二款財團法人捐助之財產，與接受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

事業或前二款財團法人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

十；4. 由前三款之財團法人自行或前三款之財團法人與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

事業共同捐助或捐贈，且其捐助財產與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

總額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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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 

客家基本法以立法催生條款方式，制定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

及財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兩個專法，透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方

式，成立兩個「財團法人」，可讓客家事務的推動更臻彈性與活力：1. 人事用人

「彈性化」：引入不具公務員資格，但具音樂、文學、工藝長才的客家專業人士；

2. 客家事務推動「活化」：擺脫會計審計法規等僵化之條框限制，得以創新思維及

作法推動客家事務；3. 分擔客家專責事務機關的業務承載量：目前各級客家事務專

責機關承擔大量的節慶活動，機關內人員工作量大，假日加班為常態，致人才流失

嚴重；而透過公設財團法人之設置，將不涉及公權力的業務，委由「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處理，23 有助於育才、留才。 

三、客語為通行語 

依客家基本法第 4 條規定，24 客語通行語之實施模式有二：1. 客家人口達三分

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以客語為「通行語之一」；2. 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區）之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者，應以客語為「主要通行

語」。25 兩者依客家人口比例，而異其實施強度；具體實施規範，客家基本法第 4

                                                      
23 政府機關將業務委由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執行，約略有「補助」及「委託」兩種模式：

1. 補助，如臺北市政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補助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

金會補助款申請須知，以補助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經營管理臺北市客家文化

主題公園；2. 委託，如原住民族委員會以簽訂行政委託契約書方式，委託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依法律扶助法第 3 條所設立）辦理原住民法律扶助專案。 
24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第 1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所轄族群聚集之需

求，經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指定特定區域通行之國家語言及其使用保障事項。惟同

法草案第 1 條第 2 項規定，「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

依本法之規定」，將國家語言發展法定位為普通法性質，其他法律對於國家語言之傳

承、復振及發展事項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5 因客語流失的政策問題依然存在，客家委員會一直試圖建構制度性機制推動客語的復

振，並嘗試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庄）實施客語為地方通行語，如 2017 年 1 月 20

日訂定客家委員會促進地方客語整體發展作業要點，就將「推動客語成為區域通行語言

之法制化及其落實程度」列為地方政府補助經費的關鍵績效指標（KPI），希望運用地方

制度法機制，制定客語推行自治法規，實施客語為縣（市）、鄉（鎮、市）通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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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3 項，授權客家委員會訂定「法規命令」（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通行語實施辦

法）。有關客語為地方通行語之實施，討論如次： 

第一，實施客語為通行語，可分為「直轄市及縣市」及「鄉鎮市區」兩個層

級。在直轄市及縣（市）層級，以全市或全縣為範圍，實施客語為「主要通行

語」，目前客家人口比例達二分之一，應以客語為主要通行語者，為新竹縣及苗栗

縣。新竹縣客家人口比例為 73.6%、苗栗縣客家人口比例為 64.3%（典通股份有限

公司，2017：32），苗栗縣的 18 個鄉（鎮、市）皆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部分

與原住民行政區重疊，形成「客原複合行政區」26）；新竹縣的 13 個鄉（鎮、市）

中，有 11 個鄉（鎮、市）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僅關西鎮為客原複合行政

區），新竹縣五峰鄉及尖石鄉為單純原住民行政區，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尊

重原住民地區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實施原住民通行語，新竹縣

的非客庄（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原住民地區（五峰鄉及尖石鄉），宜以專案

處理方式，排除適用客家基本法第 4 條第 2 項，不實施客語為通行語。 

第二，在鄉（鎮、市、區）實施客語為通行語，可再細分兩種態樣，一為客家

人口比例達二分之一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語為「主要通行語」；另一為客家

人口比例「未」達二分之一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語為「通行語之一」。目前

應實施客語為「主要通行語」者，計有新竹縣橫山鄉等 44 個；目前應實施客語為

「通行語之一」者，計有臺東縣池上鄉等 26 個。因客語為通行語之實施，以客家

人口比例為準據，應注意客家人口調查納入推估比例估計誤差而被公告為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其情節有二：1. 依客家委員會 2016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

料調查研究顯示，臺中市豐原區、桃園市大園區為推估客家人口比例區間估計未達

三分之一以上，27 但屬於 2011 年公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典通股份有限公

                                                      
26 原住民地區與客家地區競合狀態有兩種：1. 行政區之法定屬性重疊者，即一鄉（鎮、

市、區）同時兼具原住民行政區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客原複合行政區」，如苗栗

縣泰安鄉（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或新竹縣關西鎮（客家平原複合行政區），而此類

「客原複合行政區」亦存有通行語複合（客原複合通行語地區）之情況。2. 單純族群通

行語實施範圍重疊者，即一鄉（鎮、市、區）同時兼具原住民語及客語通行語之「客原

複合通行語地區」，如新竹縣五峰鄉及尖石鄉；此類「客原複合通行語地區」僅「單

純」族群通行語實施範圍重疊，未有行政區屬性重疊之情況。 
27 推估客家人口比例，臺中市豐原區為 25.88%，桃園市大園區為 20.78%（典通股份有限公



‧文官制度季刊‧  第十卷第三期  民107年7月 

‧102‧ 

司，2017：4），因客家委員會於 2017 年 2 月修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

市、區）公告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以「公告新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方式，採

「只進不出」模式，致使臺中市豐原區、桃園市大園區縱使最新客家人口調查，雖

未達三分之一比例，仍持續列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而應納入客語為通行語實施

範圍。2. 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1 款之客家人定義，兼採「原生論」及「工具論」，

不會使用客語的客家人，也納入客家人口的統計數。上開兩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實際上之客家人口比例偏低，應顧及當地民眾語言使用習慣，而彈性實施客語

為地方通行語。 

第三，實施通行語之標的，概可分為三種類型，1. 政府機關：具為民服務性質

之政府公共服務，包含委託民間行使公權力（如民間車廠驗車），應由具客語能力

者為之，或提供口譯服務；2. 公用事業或政府特許行業：諸如自來水、大眾運輸等

公用事業，或如銀行等政府特許行業、與民眾日常生活相關，且受政府高度管制，

應保障居民使用客語之權利；3. 民間企業：民間企業之客語通行語實施，宜採取鼓

勵性之行政措施。 

第四，客語為通行語，除客語的口說外，尚有「客語文字書寫」的課題。28 目

前客語文字書寫有三種模式：1. 漢字（華語）轉借；2. 國際音標；29 3. 注音符號

（華語注音）。教育部的「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採上開三種模式併行；但客

家委員會的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就僅採「漢字轉借」及「國際音標」兩種。因客家

                                                                                                                                                  
司，2017：38）。此外，縱使納入推估比例估計誤差，客家人口比例仍未達三分之一的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計有花蓮縣花蓮市（區間估計為 24% 至 32%）、苗栗縣後龍鎮

（區間估計為 24% 至 32%）、苗栗縣通霄鎮（區間估計為 24% 至 32%）、苗栗縣苑裡

鎮（區間估計為 21% 至 29%）等 4 個（典通股份有限公司，2017：附錄一 3），惟客家

委員會新增「推估客家人口比例移動平均值」以歷來四次人口推估調查之「推估比例平

均值估計誤差」，推估花蓮縣花蓮市等四個市（鎮）客家人口比例可能超過三分之一

（典通股份有限公司，2017：37）。 
28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第 8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主管機關，

研訂標準化之國家語言書寫系統。 
29 教育部於 2012 年 9 月 12 日臺語字第 1010161610 號函修正公告「臺灣客家語拼音方

案」。「臺灣客家語拼音方案」是基於 2003 年公告之「臺灣客語通用拼音方案」及客家

委員會為辦理客語能力認證而使用的「客語能力認證通用拼音」整合修訂的成果（教育

部，2012）。 



客家基本法之制定與發展：兼論 2018 年修法重點 

‧103‧ 

基本法第 2 條第 3 款關於「客語」30 之客家腔調的多樣性，增添客語文字書寫系統

建構之複雜性。 

第五，推動客語為通行語，客家基本法第 9 條第 2 項之公教人員通過客語認證

之「比例」入法，31 亦為重要機制；惟涉及問題有四：1. 未以法律授權訂定「法規

命令」，僅以同法第 9 條第 3 項就客原複合行政區部分，由客家委員會會同原住民

族委員會「商定實施方式」，採「行政規則」律定相關執行措施；2. 部分機關性質

特殊，且未對外提供公共服務者，宜視情況調整其應通過客語認證之比例，如位在

桃園市楊梅區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葉改良場；3. 為協助未通過客語能力認證之公

教人員，盡早通過客語認證，應針對未通過客語能力認證者，提供客語課程；4. 部

分客家事務專責機關，位於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如客家委員會位於新北市新莊

區（客家人口比例為 17.5%），依客家基本法第 9 條第 4 項，僅需 17.5% 之公教人

員通過客語認證，比例實屬偏低；故有必要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通行語實施辦法

明定中央或各級地方政府客家專責機關，公務人員通過客語認證比例，以資補救。 

四、其他重要政策工具 

（一）制定國家客家發展計畫，控管各級政府客家政策之制定及推動 

行政院訂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2008 年）、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理要點（2009 年），以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管考各機關的施政績效。行政院復於 2015 年 5 月 22 日訂定國家發展計

畫編擬要點，以引導及整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相關政策及計畫，2018 年起並納入跨

機關與機關別績效指標及目標（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7b）。另依科學技術基本

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每 4 年訂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 

客家委員會因財政型政策工具之侷限性，長期以來，涉及其他部會及其所屬機

                                                      
30 客家基本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

腔調，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腔調。 
31 關於公教人員通過客語認證之「比例」入法，有論者擔憂恐將侵害公務員工作權？參照

行政院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改進措施第 3 點明定公務人員通過英語能力測驗檢定人數

比例，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2007 年 01 月 25 日局考字第 09600010341 號書函函釋意旨，

客家基本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尚不致侵害公務員之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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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客家事務推動，迭生施展不易困境。32 因而，為促使其他部會積極協助客家委

員會推動政策，於 2018 年客家基本法第 6 條規定，客家委員會，每 4 年擬訂國家

客家發展計畫，經行政院核定，作為各級政府客家相關施政之依據。 

（二）建構客家事務跨域合作機制 

為使客家傳統聚居地區，得以制度性傳承客家語言文化，應積極鼓勵各級地方

政府，共同處理跨域之客家事務，爰運用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1 有關跨域治理機

制，於客家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鼓勵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成立

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 

依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1 第 1 項修法理由，明定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為共同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

祉，得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任何其他合作之方式進行跨區

域合作；而所謂「成立區域合作組織」之形式，包括會議、會報、聯盟等方式；至

「其他方式合作」，包括地方為處理跨區域事務時，得與非營利組織合作之方式。

實務上，2016 年由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共同成立的

「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臺」，於 8 月 16 日召開第一次首長會議並決議四項共同合

作事項，其中一項為：針對「浪漫臺三線跨域整合計畫」議題，將與中央協調合

作，協商新闢「臺灣好行」路線，合作推動辦理「國際客家文化博覽會」，以及串

連「桃園市兩蔣園區與新竹縣張學良園區觀光路線跨域合作計畫」等各項方案（桃

園市政府新聞處，2016）。 

目前中央政府對於地方自治團體進行跨域合作，雖會優先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

之協助（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1 第 3 項），但實務上，跨域合作機制之執行成

效，端視地方政府主政者之意願，此項政策工具，如欲發揮功效，客家委員會應多

些巧思。 

（三）設立客家文化發展基金 

依預算法第 4 條規定，基金指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金或其他財

                                                      
32 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政策涉及其他部會，迭遇有其他部會消極以對之情事；而 2010 年客

家基本法第 3 條（現為第 5 條）即已設有處理機制（報請行政院召開跨部會首長會

議）；惟客家委員會未能善用此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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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基金分二類：1. 普通基金，指歲入之供一般用途者；2. 特種基金，指歲入之供

特殊用途者；特種基金尚可細分為「營業基金」、「債務基金」、「信託基金」、

「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等 6 種。33 又預算法第 21

條規定，政府設立之特種基金，除其預算編製程序依本法規定辦理外，其收支保管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並送立法院。 

事實上，原住民族事務，很早就以成立「基金」方式推動相關事務，1993 年 7

月 1 日由中央與臺灣省政府共同籌資，設立「臺灣省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

精省後，基金改隸中央政府，2001 年依行政院所頒原住民族發展方案，更名為「原

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2002 年度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設置之

「原住民族就業基金」亦納入並隸屬於「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行政院主計總

處，2012）。除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34 及「原住民族就業基金」外，政府

並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成立「原住民族傳統智

慧創作保護共同基金」。為管理此 3 個基金，政府分別訂有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原住民族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創作保護共同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按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未有設立客家文化發展基金之

規定，經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時，增加此條文規定。依客家基本法第 18 條規

定，政府應保存、維護與創新客家文化，並得設立客家文化發展基金，積極培育專

業人才，輔導客家文化之發展。本條雖採「得」設規範，惟考量新修正客家基本法

增加許多業務職能，以「基金」做為推動之政策工具，較具彈性，可審酌基金規模

及基金用途，設立客家文化發展基金。 

                                                      
33 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分為：1. 業權型特種基

金，包含營業基金及作業基金；2. 政事型特種基金，包含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

本計畫基金。 
34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屬作業基金之類型。另依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 7 條

及第 8 條規定，特種基金之設立於完成預算程序後，主管機關應即擬具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發布，並送立法院。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應載明下列事項：1.

基金設立之目的；2. 基金之性質；3. 管理機關；4. 基金來源；5. 基金用途；6. 預、決算處

理程序；7. 財務事務處理程序；8. 會計事務處理程序；9. 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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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全國客家日」 

在形成族群認同的元素上，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是重要的成分。

Takei（1998）認為集體記憶是形成族群認同的重要成分。Bikmen（2013）指出，

集體記憶是群體對過去歷史的共同理解，集體記憶是形成族群認同的元素之一。羅

香林於《客家研究導論》（1933）及《客家源流考》（1950）所建構的「客家中原

記憶」（引自張維安，2008），一直是客家集體記憶的重要元素，也是臺灣社會較

為熟知之論述。為使各族群認識及共享客家文化價值，並使國家各種象徵與資源於

規劃設置階段均能評估納入客家族群之文化及記憶，新修正客家基本法第 20 條規

定：「政府應訂定全國客家日，以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彰顯客家

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貢獻。國家之各種紀念日、地點、地景及其他文化象徵，應

納入客家族群之文化與記憶。」 

2010 年客家基本法施行，客家委員會以女媧補天之中國神話故事，擇定農曆正

月二十日的「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並非無爭議。35 因此，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於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審查完竣時，同時做出一項附帶決議：主管機關於基本法

通過後六個月內，檢討當前全國客家日推動的爭議，並應將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運

動日及 6 月 14 日客委會成立日，列入主要討論的選項（立法院，2018：262）。 

事實上，維持全國客家日為天穿日，或改變全國客家日為其他日子，實應先定

位全國客家日為「紀念日」或「節日」？我國紀念日及節日之實施，依紀念日及節

日實施辦法規定，分成「紀念日」、「民俗節日」、「節日」三類。「紀念日」，

指有其歷史緣由及社會背景，在國家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或對國家發展具深遠影

                                                      
35 客家基本法施行後，為訂定「全國客家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採取兩階段意見徵詢方

式：第一階段以開放式問卷收集立法委員、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客家事務地方機關、團

體代表、客家大老、客家社團負責人等意見；第二階段再委託專業調查機構，針對全臺

15 歲以上客家民眾進行全面性調查，前 8 名依日期排序分別為，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

（國曆 1 月 5 日）、客家人掃墓祭祖日（農曆 1 月 16 日）、天穿日（農曆 1 月 20

日）、客委會成立日（國曆 6 月 14 日）、義民節（農曆 7 月 20 日）、還福收冬戲（農

曆 10 月 15 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國曆 11 月 12 日）、還我母語運動日（國曆 12 月 28

日），最終基於客家文化獨特性、且無族群排他性，兼具國際視野之考量，擇定「天穿

日」為「全國客家日」（客家委員會，2010）。然而，南部六堆地區因無天穿日習俗，

致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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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足資全國人民紀念者（參見行政院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第 3 條立法說

明），如開國紀念日、國慶日、行憲紀念日等。「節日」，係為彰顯社會文化傳

統、習俗、信仰、事跡、職業、和價值觀之特定日（參見立法委員吳玉琴等 19 人

擬具紀念日及節日法草案總說明），如婦女節、青年節、兒童節等。至於「民俗節

日」，指民間運行已久，民間習於配合慣俗舉行相關活動，蘊藏重要民俗傳統及倫

理道德（參見行政院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第 5 條立法說明），如春節、端午

節、中秋節等。本文認為全國客家日應定位為「紀念日」，並以客家基本法制定公

布（2010 年 1 月 29 日）日及修正公布（2018 年 1 月 31 日）日，將國曆 1 月的第

四個周日，訂為全國客家日（Hakka Sunday）。36 

伍、結論 

清領、日治、國民政府治臺的動員戡亂時期，37 在戶籍制度之人群分類上，並

無「客家」的概念。1987 年臺灣客家運動，促使「客家」成為政治性人群分類，

「客家」成為族群的共同想像（imagined community），至 2010 年客家基本法施

行，進一步賦予客家人身分之法律定義。 

本文運用公共政策理論及行政法學理論，探討客家基本法之制定（2010 年）與

修正（2018 年），獲致：1. 客家基本法之制定與修正，與政治流的變化，政黨輪替

                                                      
36 王保鍵（2018）指出，全國客家日定位為「紀念日」性質，可採兩種模式：1. 「數日模

式」，即客家基本法公布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日、還我母語大遊行日等三日，皆

定為全國客家日。2. 「單日模式」，基於全球首部客家基本法為臺灣客家運動相關成果

之階段性總結，參酌客家基本法制定（2010 年 1 月 29 日）及修正（2018 年 1 月 31 日）

公布日，以國曆 1 月的第四個周日，訂為全國客家日（Hakka Sunday）。 
37 依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建置的「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

料庫」指出，臺灣於日治時期分別於 1905 年、1915 年、1920 年、1925 年、1930 年、

1935 年、1940 年進行 7 次戶口調查；其中 1905 年、1915 年稱為「臨時臺灣戶口調

查」，1920 年以後開始與日本本土同時舉行，並正式定名為「國勢調查」，包括每十年

的大調查（1920 年及 1930 年），暨每十年之間的簡易調查（1925 年及 1935 年）；戶口

調查人群包括所有居住於臺灣本島及澎湖列島的內地人（日本人）、本島人（日治之前

即定居臺灣的漢人、熟番、生番）、外國人（日治時期移入的清國人、韓國人等）；本

島漢人又依其祖籍地分為「福」（福建）、「廣」（廣東）、以及「其他」（非福建廣

東）等。1945 年戶籍法以省及其所屬之縣為基礎，建構「本籍」之籍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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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一致性政府，密切相關；2. 2010 年客家基本法以客家族群「集體權」保障為

主，2018 年客家基本法，將「個人權利」保障機制入法，並賦予客語為國家語言、

通行語言、教學語言之地位；3. 2018 年客家基本法建構出多元的客家政策工具，並

以「客語」的保存及推廣為法制建設重心。 

2010 年客家基本法第 1 條揭示，當代客家政策係植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第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之精神，以「客家語言」、「客家文化」、「客家文化

產業」為政策主軸。2018 年修正客家基本法，受客家委員會主政者長期關心語言權

之經驗，修法方向以「客家語言」之復振為重心。修法後，政策主軸為於「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區」實施客語為通行語（第 4 條）、客語為教學語言（第 12 條）、公

教人員通過客語認證比例（第 9 條）等，但恐導致「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實

質上轉變為「客家『語言』重點發展區」。《聖經》創世紀（Genesis）第 11 章的

巴別塔（tower of Babel）故事嘗試為世上多元的語言使用提出解釋，並說明不同

「語言」會形成「區隔」，以分而治之。38 而除「客語」為客家族群外顯表徵外，

「客家文化」亦為客家人形成一個群體的重要特徵。客語的多元腔調，各種客家腔

調使用者間未必能溝通，而「客家文化」可作為使用不同客語腔調之客家人，及不

會使用客語之客家人，所共存共享的共同文化。 

依 200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前言指出，「文化」非僅文學及藝術，亦是特定

社會群體（social group）的生活方式、共處的模式、價值體系、傳統、信仰。因

此，探索「客家文化」在精神、物質、智力、情感等特徵之總和，並深化其內涵，

亦應是客家政策之重點所在，期待政府於致力打造客語傳承的法制工具時，也應建

構制度性機制，發揚「客家文化」。 

                                                      
38 關於政務委員林萬億主持審查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會議結論第 2 點為：本修正草案致力

提升客家語言文化之推動保存，立意良善，惟是否可能導致學理上所稱之「區隔」問

題，擴大與其他族群文化之差異，甚至導致「純化」及競合，與政府推動「多元文化」

之目標有所衝突，請客委會審慎衡酌（行政院秘書長 2017 年 3 月 17 日院臺客字第

106016719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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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Act: An Analysis of Act’s 

Amendments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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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ay employs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s well as theories on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ve law to examine the legislation and 

amendment of the Hakka Basic Act in 2010 and 2018.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 1. A policy window was open for legislating and amending the 

Hakka Basic Act. 2. The Hakka Basic Act 2010 focuses on promoting the 

collective rights of the Hakka ethnic group; then, the amended Act 

introduces the personal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and implements Hakka 

language as a national language, regional language, and teaching language. 

3. The Hakka Basic Act builds various policy instruments to revive the 

Hakka language, seeking in the next stage to promote a set of distinctive 

spiritual, material,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features of Hakk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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